
 

 

主辦機構: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 

協辦機構: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海洋是生命之源，她不僅覆蓋地球四分之三的面積，孕育全球八成的生物，亦具有提供氧氣和調節氣候的功能，

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守護海洋，保護我們的海洋環境，我們必須坐言起行。 

 

比賽目的 

 促進公眾認識海洋保育，提高他們的關注。 

 鼓勵學生發揮藝術潛能及創意。 

 得獎作品日後將放在漁護署網站展出及印在推廣海洋保育的宣傳品上，藉此呼籲市民以實際行動保護海洋

環境與生物資源。 

 

比賽主題 

任何有關保護海洋環境及生態的內容均可，例如：保持海洋清潔、參與香港的海洋保育活動（如香港珊瑚礁普查

及海岸大使計劃等）、遵守海洋護理守則等。 

 

有關海洋護理守則的資料，可參閱漁護署網

頁 (http://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mar/con_mar_edu/mar_con_edu.html)。 

  
比賽組別 

1) 初小 (小一至小三) 

2) 高小 (小四至小六) 

3) 初中 (中一至中三) 

4) 高中 (中四至中六) 

5) 小學親子組 (小一至小六及其家長) 

6) 公開組 (十六歲或以上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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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作品規格 

1) 作品必須為不超過 9 厘米 × 28 厘米的平面設計，形狀不限。 

2) 參賽者可採用任何繪畫工具，例如蠟筆、水彩、木顏色、素描鉛筆或電腦等。 

3) 作品須繪畫或以彩色打印在參加表格上。如自行下載表格，請以 A4 紙張打印，白紙或畫紙均可。 

4) 以電腦製作的作品須連同電腦圖檔（JPEG 格式及 300dpi 解像度）提交。 

5) 作品可附加設計說明，以闡釋主題。 

6) 作品標題須在參加表格上列明。 

 

參賽方法 

 可經學校索取或從漁護署網頁 

(http://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mar/con_mar_cor/MCC2015_competition.html)  

下載參加表格。 

 請把填妥的參加表格連同作品，經由學校或自行遞交／郵寄至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長沙灣政府合署七樓漁

農自然護理署海洋護理（東區）科。信封面請註明：「保護海洋靠你我」網站橫額設計比賽。 

 

截止日期 

2015 年 4 月 24 日 [郵寄的參賽作品以郵戳所示日期為準] 

 

評審標準 

1) 主題內容及表達能力 (40%) 

2) 構圖及繪畫技巧 (30%) 

3) 創意 (30%) 

 

評審團: 

1) 余奉祖先生 

巨漢臣設計事務所總裁 / 創作總監、香港傑出設計師協會主席 

 

2) 陳美珍女士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評核發展部 (視覺藝術科) 經理  

  

3) 梁海勇先生 

香港創新教育基金創辦人 

 
4) 蔡國豪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科學與環境學系助理教授 

 

5) 陳麗森女士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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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及獎品 

每組各設以下獎項： 

冠軍 
 

獎狀及港幣一千五百元書券 

亞軍 
 

獎狀及港幣八百元書券 

季軍 
 

獎狀及港幣五百元書券 

優異獎 (5 名) 
 

獎狀及港幣二百元書券 

另設: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小學及中學組各乙名)  

獎座 

 

 

賽果公布 

比賽結果將於 2015年6月30日 在漁護署網頁 

(http://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mar/con_mar_cor/MCC2015_competition.html) 公布。

得獎者及所屬學校將另函通知，並會獲邀出席於 2015年7月 舉行的頒獎禮。 

 

查詢 

漁護署 

地址： 九龍長沙灣道 303 號長沙灣政府合署七樓海洋護理（東區）科 

電話： 2150 7187 / 2150 7190 

傳真： 2377 4427 

電郵： mar_con_east@afcd.gov.hk 

網址： http://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mar/con_mar_cor/MCC2015_competition.html 

 

比賽條款及細則 

1) 參賽者必須正確填寫參賽表格上各項資料，如有遺漏或失實，主辦機構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2) 每名參賽者最多可遞交兩份作品，而作品必須由參賽者獨自完成（小學親子組除外）。逾期遞交作品將不獲

受理。 

3) 作品必須為參賽者的原創作品，以及從未公開發表。參賽者須負起其作品的一切版權責任，主辦機構毋須承

擔任何責任。 

4) 比賽結果以主辦機構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主辦機構對參賽者或作品的參賽資格或頒發的獎項或奬品保留撤銷

或收回之權利。 

5) 所有參賽作品的版權屬主辦機構所有。主辦機構有權通過任何媒體作出版、展覽、編印、分發作品或把作品

製作刊物，亦可採用參賽者的姓名和照片作非商業性質的推廣及宣傳，事前毋須徵得參賽者同意或向參賽者

支付任何費用。 

6) 主辦機構保留一切運用或處置參賽作品的權利。已提交的作品概不退還；如需發還作品，參賽者可在成績公

佈後 30 天內以書面提出申請。 

7) 作品一經遞交，即表示參賽者同意遵守各項比賽條款及細則。 

8) 主辦機構保留更改比賽規則及其他安排的權利，無須先行通知參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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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有任何異議，主辦機構保留最終解釋及決定權。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個人資料由參賽者自願提供，只供漁護署舉辦相關活動時使用。資料有機會須提供予相關人員作聯絡及其他相關

用途。如有查詢或需要修改所提供的個人資料，請以書面方式向漁護署提出。資料將於活動結束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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